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

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出境(非大陸地區)申請表 

申請人身分 

□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涉及國家機密之現職人員 

□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涉及國家機密之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未滿3年

人員(管制截止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) 

中文姓名  通報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出生日期（yyyy/mm/dd）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現(原)服務單位  現職(或退離職時)職稱  

目前單位(機關)電話  申請人聯絡電話(手機)  

申請人電子信箱  

出境事由 
檢附行程表或其他證明文件 

□與業務相關活動 □參觀訪問 □參加會議 □學術文教 

□探親 □探病 □奔喪 □旅遊 □其他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主旨： 

預定時間

(起) 

預定時間

(迄) 
停留地點 行程內容 

邀請單位 

探訪對象 
國外聯絡電話 備考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申請人簽章          
單位主管核章 

(退離職人員免) 
 

政風室 
(請先遞交政風室) 

人事室 
(退離職人員免) 

核稿 批示 

奉核後，由政風室函文移民署

續辦。 
   

※請於出境前30日提出申請，返臺後7日內須填寫返臺通報表 

※本表適用範圍，例如香港、澳門、日本或美國等非大陸地區 
114.12 


